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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首次规定了居住权。居住权的设立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

和居住需求，对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同时亦完善了我国用益物权体系。但我国

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规定亦存在其局限性，仍有大量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本文以家庭居住协议为视角，

从居住权人的范围、居住权设立与消灭的角度探讨居住权制度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扩大居住权

人的范围、采用登记对抗主义、增加居住权消灭机制三个方面的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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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will be implemented in 2021, stipulates the 
right of residenc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establishment of residence rights protects the legal rights 
and residential needs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make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so improves our country’s usufruc-
tuary rights system. However, the provisions of my country’s Civil Code on the right of residence 
also have limitations, and there are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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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ed. This article uses the family residence agreement as the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short-
comings of the residence righ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ope of residence rights hold-
ers, the establishment and elimination of residence rights. On this basis,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improving the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expanding the scope of residence rights holders, 
adopting registration antagonism, and increasing residence rights elimin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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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居住权的困境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

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第三百六十七条、三百六十八条又规定“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

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自登记时设

立、无偿设立，不满足前述条件的居住当如何认定居住权利，如张四花费八万元建造一栋二层楼房屋，

并与其兄张三签署家庭居住协议，约定张三支付三万元对一层南半边的房屋“所有使用”、不得出租或

出售，随后张三和张四家庭共同居住在该房屋内，张四后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产权登记在张四一人名下。

张三支付的金额与其居住使用部位对应的房屋建造金额大致相抵，旨在对该部分房屋享有物权。而根据

所有权登记设立制度，张三未登记为产权人，故其对房屋不享有所有权，但可居住使用该房屋，对该房

屋享有居住权益，该类权益当属于用益物权。作为支付对价而享有用益物权的张三，其享有的权能包括

哪些，未进行登记是否仍属于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又自何时可认定其享有居住权。本文从张三的疑惑

出发，探讨我国居住权制度的法律规定以及与现实的冲突，寻求完善路径。 

2. 居住权的内涵 

“居住权”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古罗马施行家长财产所有及继承制，居住权制度设立的最初动因是

为了保障家长以外其他家庭成员的居住利益，因而它具有某种“照顾”性质的权利[1]。在等级森严的罗

马家族体系中，只有家长才享有继承家族财产的权利，而家长之外的家庭成员如尚未结婚的女儿无权继

承家族财产，如此，待新一任家长承继家长之位后，非家长的家族成员可能面临无处居住的境况，为保

障无继承权的家族成员的居住权益，罗马人运用所有权权能分离理论，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创设了

居住权制度，由家长采取遗嘱、遗赠的方式为下一任家长之外的家族成员设立居住权，使得他们仍有权

居住于原居住的房屋内。因此，居住权作为一项用以弥合家长财产继承制下的漏洞并保障其他家庭成员

的居住利益的权利，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属于人役权。随后的《法国民法典》则扩大了居住权的适

用对象，居住权不仅限于居住权人，亦包含其家庭成员；增加了以契约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形式，而通过

遗嘱、遗赠形式设立的居住权退为其次。意大利民法典规定享有居住权的人包括权利人及其家庭成员，

家庭成员具体指权利人的配偶和子女。德国颁布了《住宅所有权及长期居住权法》和《分时段居住法》，

这两部法律改变原有居住权的规定，突破了传统居住权禁止转让与继承的规定，而且规定权利人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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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其他合理使用和收益，创新了居住权制度[2]。居住权制度适用范围从无继承权的家族成员演变成适

用于所有人，其功能从保障家族中的弱势群体居住利益扩大为促进房屋的多元化利用，居住权的人身依

附性渐渐褪去。 
我国民法典中居住权采取的是传统居住权的方式，保障特定的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解决特定群

体的居住需求，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如为离婚的配偶、年迈的老人等设立居住权，故以无偿

为原则。居住权属于用益物权，不具备处分权能。我国民法典规定居住权人对他人住宅享有占有和使用

的权利，又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明确排除了用益物权的收益权能。 

3. 居住权人的范围 

居住权起源于罗马法，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其范围限于家族成员。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

“居住权是居住权人对他人住宅享有的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该规定未明

确居住权人的范围，居住权人是否仅限于签订居住权合同的人。张三案例中，张三签署家庭居住协议时

未婚未育，协议约定的居住人只有张三一人，后张三结婚生子，张三的配偶、子女亦当然的共同生活在

内，张三的配偶、子女能否当然的享有居住权。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的规定没有区分居住权人和非居住权人，而是要求居住权合同必须列明“当

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住所。传统居住权对居住权人的范围限定严格，仅限于基于血缘及伦理关系与房

屋所有权人有亲属或是特定身份关系的家庭成员，而现代居住权功能的扩张，不应再将居住权人范围限

于血缘及伦理关系相关人，民法典亦未限制对其他一般人设立居住权，故而，居住权人范围应当作扩大

解释，张三的配偶、子女亦为居住权人；退一步讲，即便是以血缘及伦理关系为前提、居住权人限于家

族成员的传统居住权，如居住权人系房屋所有权人的家族成员，其配偶、子女亦同样为房屋所有权人的

家族成员，符合传统居住权人身依附性的要求；再者，张三作为其子女的监护人，负有保障其子女居住

的义务，若排除张三子女的居住权，则与民法典中监护人的义务相冲突，亦不符合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

社会价值。反之，如居住权人配偶、子女在内不享有居住权，张三去世后，在张四不同意设立新的居住

权的情形下，张三的配偶、子女必须得搬出，此与居住权的立法本意相悖，更与社会公序良俗背道而驰，

无法实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特定群体居住需求的功能。故而，现代居住权制度中的居住权人不应限于

居住权人本人，亦包括其家庭成员。 
在此，需要区分的是居住权人和共同居住人。年迈行动不便的张三聘请了护工、保姆居家照顾，护

工、保姆居住的基础是向张三提供服务，其虽居住在内，但对张三居住的房屋不享有权利，该情形下的

居住应当为共同居住人。共同居住人的居住权利依附于居住权人，居住权人可要求共同居住人搬离，若

居住权人先于共同居住人死亡的，房屋所有权人可行使权利要求共同居住人搬离。 
居住权人是否限于自然人，根据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居住权合同必须列明当事人的“姓

名或名称”。姓名指向自然人，名称则指向法人或是非法人组织。可见民法典未将法人、非法人组织排

除在居住权人范围之外，而将法人、非法人组织列入居住权人范围，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保障社

会各阶层群体的居住利益的功能，如政府可以为养老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设立居住权。扩大居住权适

用范围亦能满足居住权功能扩张的现实需求，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促进经济进步。 

4. 居住权的设立与消灭 

我国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三百六十八条规定“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

住权合同”“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物权登记制度

的设立是为了对抗第三人。居住权登记后，第三人可基于房产信息查询知悉房屋物权状况，以决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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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或是接受抵押等，同时，亦更大程度上避免了所有权对居住权的侵害，实质上保障居住权人利益。

但若未登记，又当如何处理。张三早在物权法出台前就与张四签署家庭居住协议，并在内居住多年，而

根据民法典居住权的规定否认张三对房屋享有居住权与实际情况不符，逻辑亦难自洽，且居住权作为用

益物权，其权能相比所有权而言缺少最重要的处分权能，对其设立要求亦可低于所有权，如采用登记对

抗主义自居住协议成立时设立，登记可对抗第三人，即使未进行居住权登记，亦不影响居住权人基于居

住协议向房屋所有权人主张居住权益。 
民法典第三百七十条规定：“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居住权的消灭

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约定的期限届满，居住权自然终止。如若约定不明确，因居住权制度的设立目的是

保障特定群体居住利益，故适用第二种形式于居住权人死亡时消灭。张三作为签约人，其享有的居住权

至其生命结束自无异议，张三去世后，其配偶、子女是否可以继续居住，如上所述，张三的配偶、子女

亦为居住权人，如未明确约定居住期限的，应当至居住权人死亡时消灭，张三去世后，其继承人作为新

的居住权人可一直在内居住，以此类推，直至没有继承人成为新的居住权人。如此保障了张三家庭的居

住权益，但亦加大了张四家庭的负担，对所有权而言，其上的负担亦应有所限制。 
除上述两种居住权消灭方式外，居住权依据其特性有不同的消灭方式。居住权的设立包含三个重要

因素：合同、人(居住权人和所有权人)、房屋。第一、依据合同而设立的居住权，亦适用民法典关于合同

无效、可撤销的规定，如合同无效或是被撤销，居住权应随之消灭。如张三持刀胁迫张四与其签署居住

协议，为张三设立居住权，后张四行使撤销权，居住协议被撤销，居住权失去合法基础而随之消灭。第

二、除了前述基于合同而消灭居住权情形外，居住权人和所有权人对居住权的消灭亦应有不一样的方式。

作为享受权利一方的居住权人可自行放弃权利，而作为负担义务一方的所有权人必须履行义务，但应有

例外情形，如居住权人存在损害房屋或是侵害所有权人的行为的，应赋予所有权人提前终止居住权的权

利，制定所有权人提前终止居住权的制度规则。第三、作为居住权的客体，房屋存在出售、自然灭失以

及征收等多种情况，不同情况下，居住权人的救济方式各有不同。若所有权人将房屋出售，所有权虽发

生变化，但居住权不随之变动，居住权人仍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并有权占有。但若房屋自然灭失，如被

洪水冲走、被泥石流掩埋等，属于房屋的自然灭失，房屋上的居住权随之消灭。即便所有权人在原址重

建房屋，重建后的房屋享有的是新的物权，并非原房屋的延续，原房屋的居住权无法延续至新建房屋内。

再如房屋被征收，张三对房屋的居住权转化为了安置房屋或是货币补偿，其居住权利可转移至安置房屋

内，张三的居住权在安置房屋内继续存续。德国有关居住权的规定中，居住权可因以下几个方式终止：

居住权人死亡、约定居住期限届满、居住权与所有权混同以及居住权人滥用居住权，所有权人向法院起

诉撤销居住权。 

5. 对我国居住权制度的建议 

居住权制度关乎多方基础性权益，如何使得居住权制度既能兼顾公平原则平衡各方利益，又能发挥

其家庭和社会保障性功能，更能适应时代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是一项艰难又重要的课题。虽我国民法典

的居住权规则与现实需求存在一定的错位，但可通过法律解释等方式弥补漏洞，从以下几个角度逐步完

善居住权制度。 
扩大居住权人的范围。我国民法典未明确居住权人范围，但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九条规定：“居住权

不得转让、继承。”从狭义的理解上看，排除了张三的配偶、子女的居住权。居住权依据保障功能可以

分为家庭保障性居住权和社会保障性居住权，家庭保障性居住权主要表现为在婚姻家庭及继承领域设立

的居住权，目的是为了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以及保障家庭成员的居住利益[3]。家庭保障性居住权仍然具

有居住权的人役性，不得转让，但应当可予继承。它以特定的身份为基础，继承亦是基于特定的身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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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亦为对家庭成员的帮助。 
采用登记对抗主义。居住权是一项重要的物权，关乎居住权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进行居住权登记确

更便于保障居住权人的利益，降低居住权人权益被侵害的风险，登记确有必要。但居住权的其立法目的

系保障特定弱势群体的居住需求，过高的设立标准容易导致居住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法律认可，丧失基本

保障。故而，居住权采用登记对抗主义为宜。 
增加居住权消灭机制。在保障居住权人及其家庭成员居住权的前提下，所有权人的负担亦应当有所

限制，以避免居住权的滥用和所有权的无限负担。增加所有权人提前终止居住权的规定，完善居住权消

灭制度，既保障居住权人的居住需求和生存环境，亦兼顾所有权人的义务负担和处分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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